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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寒光一闪”，男生差点倒地
“ 这是他们到警校后的第二堂攻防技能

课。 ”“ 地铁
8

班”班主任周剑说。目前地铁警察
和其他新警员一样， 学习法律法规等理论知
识，还有警务技能等实践内容，等过了这一阶
段后，会根据不同警种，学习对应的业务知识。

从普通老百姓转变成合格的人民警察，

再成为优秀的地铁警察， 既是他们将来的目
标，也是当下苦练的动力。

下午训练了还不到一小时， 学员们都已

浑身冒汗了。 女生正扎着马步，“ 一道寒光”直
逼对方，“ 嗨”一声重重地击向对面男生。男生
一个后仰，差点倒地。“ 疼吗？ ”记者问。“ 这也
能叫疼啊。 ”女生抢答。 男生有点不服气地对
记者说 ：“ 你来试试 ， 感受下她的力道有多
大。 ”“ 咣”一下，记者的左手被打得生疼，女生
还笑呵呵地说未使上全力。

但就是这样的力量， 在高教官看来，“ 与
我们当初训练时差距较大” 。 高教官说，地铁
警察学历很高，但年龄也相对偏大，在体能、

身体素质方面的起点比较低， 尤其是女生大
多比较娇小， 所以对他们的训练也要从基本

功练起。

以前怕跑800米，现在能跑3公里
除了下午的训练课外， 学员们还有晨练

和一周一次的拉练， 一次拉练需要跑上
3

公
里。 以前期末体育考试跑

800

米都怕的胡武
光，自己也想不到能跑完

3

公里，让他更为佩
服的是，“ 我们班看起来比较娇弱的女生没有
一个掉队，都跑完

3

公里。 ”

不过在班上年龄最长的曹君眼里， 这都
是“ 硬挺了一周训练后的表现”。 曹君说，在第

一次跑完
3

公里后，脚底起了很多血泡，连走
路都疼。 第二天一早还要像往常一样站上半
小时的军姿。“ 站军姿结束后，我的双腿几乎
麻木了。 ”另一同学说。

同学们笑呵呵地说着这些“ 牢骚话”，却
已展现出人民警察的意志力。

精通“十八般武艺”，胸怀服务之心
在“ 地铁

8

班”学员眼里，相比其他警察，

地铁警察的服务要更亲民， 尤其是杭州刚开
始运行地铁，一些市民不知如何买票、换乘。

为了更好服务市民，学员们已经开始“ 偷偷”

加练新技能了。

已在杭州一公司做信息工程师七八年的
胡武光，一有空就跑到

31

个地铁站附近转悠。

“ 我要把地铁站周围的大楼名字都记熟，这样
地铁开通后有人问及，我也能答得出来。 ”

女学员陶文渊已开始记起地铁附近的公
交线路，“ 当下只有地铁一号线开通，市民免不
了要换乘公交，我得先把公交线路记熟了” 。不
过这在陶文渊看来不难，因为她是杭州人。

宁波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的陶文渊，在今
年上半年已考上宁波中级人民法院，但她为
了实现警察梦，放弃了当法官的机会。“ 爸妈
听说我考上了地铁警察，开心极了。”他们勉
励女儿练好本事，将来多服务市民。

要更好地服务市民， 就意味着“ 地铁
8

班”学员需要掌握更多的技能、付出更多的汗
水。“ 地铁

8

班”在警校的训练时间从
11

月至
明年

5

月中旬。

针对地铁运行速度快、人流量大的特点，

地铁警察除了装备警棍、 手铐等普通八大件
外，还要配备防爆手电、防爆球等新装备。 这

“ 十八般武艺”都要求“ 地铁
8

班”在未来
6

个
月内“ 玩得”样样精通。

“ 对杭州公安而言，地铁警察是新警种，

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将来肯定还会涉及很多
新的领域，需要慢慢摸索。 ”杭州人民警察学
校办公室卜副主任说。

地铁警察开训

■新华社周婷玉陆文军
涂铭李兴文黄浩苑

当人们在关注农民工的境遇时，就
业市场上一个新的群体正在迅速膨胀。

本该在“ 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
作岗位上”的劳务工，近年来在我国一些
单位和许多行业已趋“ 主流”。

我国究竟有多少劳务工？

2700

万，这
是媒体报道最多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曾公布的数字。 但业内人士透露，实际
远远大于这一数量。

劳务派遣缘何无序发展？ 数量庞大
的劳务工境遇又如何？ 记者对此进行了
调查。

劳务派遣：“繁荣”中的“泛滥”
劳务派遣，因其用工灵活，受到不少

企业青睐，近年来发展迅速。

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谢良
敏说， 劳务派遣是指劳务派遣机构与劳
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再将劳动者派到其
他用工单位工作， 并向用工单位收取一
定管理费。“ 雇人不用人，用人不雇人”是
对其最通俗的解释。

国资委的数据显示 ， 截至
2009

年
底，

89%

的央企使用劳务工， 劳务工占央
企职工总数的

16%

。 全国总工会的调研
材料也显示，很多劳务工脱离“ 辅助性”，

浙江一些行业的一线工人中劳务工占

“ 半壁江山”， 如建筑业占
99%

， 金融业
80%

，采矿业
56%

。

“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繁荣。 劳务派遣
用工的无序蔓延并趋‘ 主流化’，完全偏
离了其灵活、补充用工的制度初衷，其中
肯定存在违法用工。 ”谢良敏分析认为，

劳务工之所以受到青睐， 是因为相比正
式工，劳动报酬低、福利低，用工单位裁
员几乎很少承担责任和经济补偿。

“二等公民”：劳务工“永远的痛”
“ 劳务工好用就可以滥用？ ”北京义

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
说，“ 劳务派遣正逐渐异化为一些用人单
位降低用工成本 、 逃避法律责任的手
段。 ”劳务派遣的无序扩大已经显现出激
化劳资矛盾、增加劳动争议数量等问题。

“ 我到底是哪家公司的人？ ” 直到
2011

年
8

月接到解除用工通知前， 董雁
玲近

10

年来一直认为自己是上海花王有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员工。 然而调阅医
保缴费证明后发现，自

2002

年起，她曾
有过花王、时代桥、黑松太和等

6

个“ 东
家”。 何时成为劳务工小董一概不知，为
了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 她被迫走上法
律维权之路。

上海市总工会调研表明 ， 有超过
30%

的劳务工被迫由本单位的合同工转
为劳务工。

同工不同酬、社会保险参保率低、不
能参加工会……劳务工与正式工劳动待

遇不平等、 权益受损无保障更是劳务工
心中“ 永远的痛”。

从“根”入手：遏住蔓延势头
我国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出
现劳务派遣。 直到

2008

年《 劳动合同法》

施行， 才填补了我国劳务派遣的法律空
白。 然而，劳务派遣在我国并没有因为立
法得到规范和限制，反而出现激增。

黄乐平认为，法律关于劳务派遣“ 临
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规定过于原
则，对劳务派遣领域界定模糊，为社会滥
用留下了可乘之机。

劳务派遣单位准入门槛过低。 北京
市浩东律师事务所王建平律师说，《 劳动
合同法》 只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注册资本
不得少于

50

万元。 劳务派遣单位良莠不
齐， 常有一些派遣单位因经营不善倒闭
或卷款潜逃，导致劳务工难以维权。

政府部门对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
位的违法劳务派遣行为缺乏有效监管。

“ 如果切实监管和惩处，劳务派遣根本不
至于如此‘ 膨胀’。 ”谢良敏说。

业内人士呼吁， 根治劳务派遣必须
从根子上入手。 立法上要明确使用劳务
工的范围和种类及禁止情形， 建立和完
善劳务派遣用工的监管机制， 进一步提
高设立劳务派遣单位的标准。 劳动行政
管理部门要按准入条件对现有的劳务派
遣单位进行全面的清理审查， 对于非法
派遣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杭州地铁警训练全接触
他们学历很高，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为人热情开朗

■见习记者陈海兵文
本报记者陈立波摄
通讯员陈福

11

月
28

日下
午，杭州人民警察学
校，“ 吼吼……”伴随
着呼喝声 ，操场上有
几班学员正在教官
的指导下练习着攻
防技能。

同样的警服 ，类
似的动作 ，记者却一
下子就能分辨出哪一
班是地铁警察学员 。

因为这一班人中戴眼
镜的男生多 ，女生也
较其他班更为娇小 ，

符合印象中地铁警察
高学历的特点。“ 对，

我们是地铁
8

班。 ”

一位男学员乘着练习
的空隙说。

劳务工好用就能滥用？

同工不同酬、社会保险参保率低等已成“ 心头痛”

（上接1版）

原告主体资格仍是争议焦点
庭审一开始，绿谊公司代理人就对检察机

关作为原告身份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对此，原告认为，本案来源是由平湖市环
境保护局移送，检察院受理并立案，程序合法；

本案的损害后果侵犯的是广大群众的公共利
益，而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负有
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定职责。 因此，

检察机关有权代表国家、社会，对侵犯国家财
产、损害自然资源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原告还认为，从处置涉案含铬污泥的整个
过程和主观认知来看，

5

被告的行为存在主观
故意，并且属于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连带
责任。 绿谊公司代理人对此予以了反驳。 他解
释，公司此前与平湖市当湖街道大胜村经济合
作社签订池塘租赁协议时，该村并未告知此区
域为平湖市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因此公司
并不知情；而且公司在向

4

被告企业收取污泥
等生产废物时，均要求出示该废物不属于危险
废物的检测报告，并以此为依据按一般废物进
行填埋处理。

被告海宁蒙努集团有限公司补充称，他们
在委托绿谊公司处理废物前，已向当地环保部
门申请过检测，检测数据表明含铬总量并未超
出国家标准。对此，原告反驳，蒙努集团等

4

被
告提供的环境质量检测报告明显不符合危险
废物检测的有关规定，检测对象与委托处置的
对象不具有对应关系。

据悉，因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等
3

被告
缺席，法院未能组织调解。 原告和两被告均愿
意庭外自行协商，法庭予以准许，未当庭作出
判决。

对于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法律界一直都
有争议。 近日提交审议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首次将公益诉讼入法，规定“ 对污染环
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旁听此案的浙江省环保厅
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陈云娟表示，此案在一定程
度上会推进立法。


